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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據交通部核定上開補助計畫函說明，各執行單位倘未能依照交通部核定計畫執行，或進度落

後者，應主動函報公路總局說明原因，進度嚴重落後或經勸導未予改善者，交通部得撤銷核定

及追回補助款項，並列入未來年度審查需求計畫之參考。經查三地門鄉、霧臺鄉、泰武鄉及牡

丹鄉等社區巴士未按計畫核定路線行駛，亦未依計畫妥為運用彈性路線，致原鄉社區巴士部分

行駛路段與屏東客運路線重疊，載客績效不佳。顯示公路總局雖已要求各受補助單位應依核定

計畫執行，惟現行管考機制未能有效掌握實際營運情形，並據以要求受補助單位改善，經函請

交通部督促檢討改善。據復：1.已責請公路總局在審核計畫時一併考量復康巴士、校車等相關

運輸服務與社區巴士競合之情形，俾發揮計畫補助效益；2.嗣後公路總局將請提案單位於申請

計畫載明確切通車營運時程及預期效益或績效指標，以定期追蹤掌握計畫實際運作情形；3.已

訂定公運計畫補助案件查核計畫，並自本年度開始執行，將以書面查核或實地查核方式全面督

導計畫實際執行情形，適時檢討改善。 

（十九） 高速公路沿線地磅站相關設施系統，已配合收費站區重置作業完

成更新，並增設錄影設備以作為超載取締之佐證資料，惟高速公路局於辦理超載

車輛取締、過磅作業及系統運作管理等方面，間有欠妥情事，亟待檢討研謀，提

升執行效能。 

高速公路局（下稱高公局）為抑制裝載貨物汽車超載對國道路面結構造成損害，及維護用

路人之行車安全，於高速公路沿線共設有 44 處地磅站，以對行駛之載重貨車實施過磅作業，並

稽查取締違規超載車輛，每年度編列委託廠商代辦地磅站設施操作維護及管理工作之預算約 7

千萬元。又為因應國道採全線電子化計程收費，該局配合收費站區拆除重置作業，前於 103 年

辦理地磅站相關設施系統更新，並增設過磅全程錄影之設備，以作為超載取締之佐證資料，合

計結算總價約 9,816 萬餘元。經查高公局辦理高速公路地磅作業及超載車輛管理情形，核有：

1.對於汽車裝載貨物行經國道地磅站，經過磅顯示超載而未有公路警察到場舉發處理案件（經

統計自 104 年 1 月起至 107 年 8 月止計有 14,009 輛次，表 38），未本諸權責舉發處理，放任該

等違規車輛繼續行駛，增加交通事

故發生及道路損壞風險，估計應罰

而未裁處罰鍰超過 2億元；2.未落

實執行減少過磅超載未取締案件

所擬處理措施，致過磅超載車輛舉

發開單率不升反降；3.對於未依規

定入磅之違規車輛，尚乏適切有效

表 38  高速公路地磅站超載車輛開單情形表 
單位：輛次、％ 

年度 
項目 

合計 104 105 106 
107 

（1至8月） 

超載車輛數 47,666 13,589 11,898 13,228 8,951 

開單數 33,657 10,243 7,555 9,410 6,449 

未開單數 14,009 3,346 4,343 3,818 2,502 

未開單比率 29.39 24.62 36.50 28.86 27.95 

資料來源：整理自高公局及所屬各區養護工程分局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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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管理作為，亦未要求裝載整體貨櫃車輛落實依規定進行過磅，致相關車輛過磅率未及 2 成；

4.國道地磅站設置位置未與重車交通量相契合，且地磅站開磅率偏低，影響重車載重管理效能；

5.未妥善運用地磅站過磅系統自動運作模式，且過磅資訊無法自動傳輸予相關單位供分析運用

參考，影響系統運用效能；6.部分業者載重車輛違規超載累犯情形嚴重，允宜研議加重處分機

制之可行性；7.動態地磅系統延遲多年尚未建置完成，相關之地磅科技執法法規亦待修正等情

事，經函請交通部檢討研謀改善。 

六、上年度重要審核意見追蹤查核情形 

本部於 106 年度審核報告內列重要審核意見 20 項，經賡續追蹤查核實際辦理結果，仍待繼

續改善者 3 項、處理中者 1 項、已研謀改善或依改善措施持續辦理者 16 項（表 39），其中仍待

繼續改善者，經再研提審核意見 3項通知檢討改善。 

表 39 106 年度審核報告所列交通部主管重要審核意見覆核辦理情形表 

重要審核意見標題 說明 

仍待繼續改善  

（一）交通部辦理第 12 期院頒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已達減少交

通事故傷亡人數目標，惟有關交通監理、執法及工程業務執行間有未盡周

妥，有待研謀改善。 

因高齡者及行人事故防制仍待

加強積極辦理等，改善成效未如

預期，業再研提審核意見詳

「五、重要審核意見（一）」。 

（二）臺鐵局營運虧損呈減緩趨勢，惟機務操作、檢修、月臺安全防護、鐵路平

交道相關監視錄影設備、車站及列車服務品質、材料及出租倉庫管理，及

購建固定資產預算編列與計畫執行管控等，仍待加強檢討改善。 

因機務操作檢修作業及車站無

障礙設施暨相關服務，核有尚待

改善事項，業再研提審核意見詳

「五、重要審核意見（七）」。 

（三）中華郵政公司郵政車輛採購管理間有欠嚴謹，壽險及儲匯業務內部控制亟

待檢討加強改善。 

因電動車之配發、管理仍有待改

善事項，業再研提審核意見詳

「五、重要審核意見（十一）」。 

處理中  

公路總局補助嘉義市政府辦理嘉義市先期交通轉運中心，已逐步提升嘉義地區整

體交通運輸環境品質，惟該轉運中心部分設施空間閒置未利用，亟待檢討改善。 

前經依法陳報監察院，該院業糾

正，詳「七、其他事項」。 

已研謀改善或依改善措施持續辦理  

（一）交通部積極推動各項學生交通事故防制措施，改善學生交通事故發生率，

惟大專校院學生騎乘機車事故傷亡人數仍多，允宜加強研析學生事故特性

與癥結，研謀有效防制措施。 

 

（二）交通部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期帶動國內經濟發展，惟軌道產業發展行

動方案未指定整合機關，亦乏績效衡量指標；部分既定軌道建設標案執行

有欠周妥，及停車場補助作業規範未臻周延，亟待檢討改善。 

（三）觀光局推廣新南向國家來臺觀光政策，帶動旅客持續成長，惟推動促進旅

遊安全措施、無障礙及銀髮族旅遊、旅宿業綠色服務及推動境外獎勵旅遊

來臺獎助等計畫之執行成效，仍待檢討改善。 

（四）交通部推動蘇花改計畫，蘇澳至東澳段之通車有助提升東部民眾往返北部

區域交通品質，惟蘇花改重貨車之移轉策略執行成效未如預期，且相關工

程規劃及施工進度控管未臻周延，影響計畫完工期程，亟待研謀善策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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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106 年度審核報告所列交通部主管重要審核意見覆核辦理情形表（續） 

重要審核意見標題 說明 

（五）公路總局辦理西濱快速公路後續建設計畫，尚有部分路段未施工或未與東

西向快速公路串接，影響行車速率及安全，有待檢討。 

 

（六）臺灣港務公司自營貨櫃碼頭、轉口貨櫃營運績效、船舶進出港口減速計畫

及第七貨櫃中心招商計畫等，仍須加強研謀改善。 

（七）政府致力於綠色運輸政策，積極建置及推動公共自行車，惟相關營運管理

機制未臻完備，有待研謀妥處，以提升營運效能。 

（八）交通部辦理海難災害防救業務之聯繫通報及調查管理作業未盡嚴謹周妥，

有待檢討改善。 

（九）交通部為強化危險物品公路運輸安全，已針對危險物品運送人員及車輛等

訂定相關規範，惟相關規範及管理機制仍欠周妥，允宜檢討改善，以降低

危險物品運輸風險。 

（十）重要交通場站及觀光旅遊地區等公共場所，多已依照規定設置自動體外心

臟電擊去顫器（AED），惟相關之器材設置、人員訓練及管理情形未盡周妥，

不利傷病旅客緊急救護作業，允宜檢討改善。 

（十一）桃園機場服務品質獲國際機構調查評比為全球第 3名，惟機場服務品質

部分關鍵績效指標及預辦登機服務人次，未達預計目標，允宜持續檢討

精進。 

（十二）交通部為提升公路汽車客運及離島海運客運營運品質，已訂有相關營運

虧損補貼及管理規範，惟部分規範及監督管理作業未盡周妥，允宜檢討

改善。 

（十三）高公局已建置交通控制系統大數據分析平臺，有助於強化各項交通工程

與管理決策分析品質，允宜加強運用，以提升高速公路服務及養護品質。 

（十四）交通部推動國家民用航空保安計畫，強化民用航空運輸之安全與規律，

惟管理機關航警局對於保安相關作業之控管及檢查等尚欠周妥，允宜督

導改善。 

（十五）高公局辦理國道電子計程收費系統建置及營運 BOT 案屢獲肯定，惟有關

客運業者申報免徵通行費之查核補徵、民眾溢繳通行費之退還、原收費

站區辦公廳舍之活化利用，及國道二次事故預防等管理作為，尚待加強

改進。 

（十六）交通部所屬機關辦理採購案件，間有管理作業未盡確實，允宜檢討改善。 

七、其他事項 

交通部主管推動施政計畫之執行結果，前經本部查核，於審核報告揭露，或依法陳報監察

院，或該院請本部提供資料，嗣經監察院於 107 年 7 月 1 日至 108 年 6 月 30 日間糾正者，摘述

如次： 

公路總局補助嘉義市政府辦理嘉義市先期交通轉運中心新建工程計畫，嘉義市政府遲未依

投資契約約定，成立「嘉義市先期交通轉運中心」營運績效評估委員會並完成年度評估，復未

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規定，每年至少辦理 1 次績效評定，任令績效欠佳，未善盡履約管

理及督導之責，核有怠失；公路總局未能掌握閒置情形，即時協助改善，亦有疏失，經監察院

糾正。（108.5.15 監察院公報第 3125 期） 


